臺北市九十九年度吉林國小區域性資賦優異教育方案

『小小黑光魔法師』實施計劃

壹、依據： 

（1） 臺北市區域性資賦優異教育方案。

（2）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8年10月15日北市教特字第09839028400號函。 

貳、目的：

1、 藉由黑光舞台，讓學生有多重管道發揮並展現創意。

2、 培養學生主動探索、創作、審美及省思的能力。

3、 培養學生透過視覺、聽覺、本體覺整合於舞臺表演的能力。

4、 推廣資賦優異教育活動，融合資優教育課程以開發學生多元潛能。

5、 結合各級學校以發揮教育群組夥伴關係，共享資優教育資源。

參、辦理單位：

（1）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（2） 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吉林國小

肆、參加對象：

臺北市全區國小三、四、五年級對創作或藝術表演有興趣或有具體表現之學生30名。

伍、活動時間
９９年８月２日（星期一）至８月６日（星期五），共五日，上午8:30~下午16:00止。

陸、活動地點

吉林國小：地址為臺北市市中山區長春路116號。電話: (02)25219196。
     活動中心三樓演奏廳及活動中心四樓
柒、課程內容：請參閱「小小黑光魔法師」課程實施計畫（附件一）
捌、報名資格：

a、九十八學年度三、四、五年級學生。

b、學校審定藝術人文領域成績為98學年度上學期前7%之學生。

c1、近一年對藝術表演或創作有具體表現者。

c2、具備其他特殊才藝者，如樂器演奏、音樂創作、口技、舞蹈、體育、武術、肢體協調、資訊能力或其他專長（請詳細註明於報名表上）。。

c3、對藝術表演或創作有興趣且經教師推薦者。

    需同時符合上述ａ及ｂ項者方具備報名資格。符合c1標準者請檢附成果證明（獎狀或研習證明，須以教育主管機關核發為限）；c2、c3者，由各校自行審核是否具備資格。

玖、甄選標準：
        1、同時符合ｃ類三項條件者為第一錄取順位。
　　　　　2、同時符合ｃ類二項條件者為第二錄取順位。

　　　　　3、同時符合ｃ類一項條件者為第三錄取順位。

　　　　　4、若報名人數超過錄取名額，先按順位錄取，同順位者則依98學年度上學期藝
             術人文領域成績高低依序錄取至三十名。另擇優備取五名。

          5、若報名人數眾多，為使各校學生均有機會參加本次活動，各校錄取人數不得超
             過報名學校之平均人數。
拾、報名方法：
(一)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5月21日（五）止。
(二)一律採學校團體報名，報名者需填妥報名表、家長同意書及檢附具體成果證明影本或教師推薦表（詳見附件二）。5 月 19 日( 三 )前將報名資料送至學生就讀學校特教組或承辦人員處。由各校特教組或相關業務單位統一報名並於99年5月21日前e-mail至hiha13@hotmail.com，請於主旨欄註明：○○國小報名小小黑光魔法師)。
(三)各校承辦人請將報名資料於99年5月21日16時前以連絡箱（０３７）送至吉林國小特教組。本校彙整資料後，錄取之學生將於99年5月28日公告於吉林國小網站最新消息欄（http://www.clps.tp.edu.tw/vschool/enable/index2.asp），並發文通知各校。請各校轉達錄取學生。錄取學生依通知單方式辦理繳費及注意相關注意事項；本活動實施計畫相關表格亦可至本校首頁最新消息下載。
(四)聯絡人：1、吉林國小特教組長陳紀恩組長   
           電話：(02)2521-9196分機833。傳真電話：2561-8868

            2、吉林國小資優班教師　倪慧喜老師      電話：(02)2521-9196分機843。
拾壹、學生獎勵：
（1） 全程參與活動之學生頒發參加證書及活動紀念光碟與資料光碟一張。
（二）參與活動表現優良之學生頒發獎狀及獎品以資鼓勵。
拾貳、經費預算：

（1） 學生自費：參加學生每人酌收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整。
（2） 教育局補助：活動不足部分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經費補助。 

拾參、繳費方式：

學生報名時無須繳費，經公告正取通知後於通知期限內繳交，逾期未繳交者視同放棄，將由備取學生遞補。

拾肆、交通：
通勤方式，請家長自行接送。
拾伍、本計畫陳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。

（附件一課程表）

	時間
	八月二日
	八月三日
	八月四日
	八月五日
	八月六日

	８：３０～

８：４５
	報到
開幕式（藍美玉校長）
	報到
	報到
	報到
	報到

	８：４５～

１０：００
	神秘面紗、肢體開發
／
莊軒茹老師
	聲音探索
／
李坤燕老師
	小小編劇家之道具製作
／
李坤燕老師黃淑裕老師
	『舞』動奇蹟之道具設計與製作
／
黃淑裕老

莊軒茹老師
	白光與黑光分組詮釋
／
黃淑裕老師李坤燕老師、
莊軒茹老師、

	１０：００～

１０：１５
	休息
	休息
	休息
	休息
	休息

	１０：１５～

１２：００
	肢體開發、
韻律舞動
／

莊軒茹老師
	繪『聲』
繪『影』
／

黃淑裕老師莊軒茹老師
	小小編劇家之排演、省思、數位資料建檔
／

黃淑裕老師李坤燕老師
	『舞』動奇蹟之排演、省思、數位資料建檔
／

黃淑裕老師莊軒茹老師
	反思、檢討、改進、練習
／

黃淑裕老師李坤燕老師莊軒茹老師

	１２：００～

１：００
	午餐、午休
	午餐、午休
	午餐、午休
	午餐、午休
	午餐、午休

	１：００～

２：３０
	表情藝術
／
李坤燕老師
	小小編劇家之說戲活動
／

黃淑裕老師李坤燕老師
	『舞』動奇蹟之主題音樂設定、肢體開發
／

黃淑裕老師莊軒茹老師
	『偶』發奇想知人偶物偶介紹、設計、操　作
／

黃淑裕老師李坤燕老師
	完美呈現、
舞台展演
／

黃淑裕老師李坤燕老師莊軒茹老師

	２：３０～

２：４５
	休息
	休息
	休息
	休息
	休息

	２：４５～
４：００
	聲音探索
／
李坤燕老師
	小小編劇家之劇本構思改編
／

黃淑裕老師李坤燕老師
	『舞』動奇蹟之聽音數拍、配樂編舞
／

黃淑裕老師莊軒茹老師
	黑光劇、舞、偶之融合呈現、
／

黃淑裕老師李坤燕老師莊軒茹老師
	感性時刻／感言與回饋
頒發證書、獎狀、快樂賦歸／

黃淑裕老師李坤燕老師莊軒茹老師


注意事項：１、每日報到地點為吉林國小活動中心三樓演奏廳外走廊。
　　　　　２、每日上課時間為上午8點45到下午4點整。
　　　　　３、本校活動中心備有飲水機，請參加學員自備水壺或環保杯。
　　　　　４、為黑光表演效果，請務必自備全黑上衣、褲子、襪子。
(附件二 報名表) 北市吉林國小99年度區域資優方案～小小黑光魔法師報名表
	一、就  讀  學  校  資  料  欄

	學校名稱
	       區        國小
	學校電話
	

	學校地址
	
	學校聯絡人職稱
	

	
	
	學校聯絡人姓名
	

	二、 學 生 基 本 資 料 欄

	學生姓名
	
	出生日期
	  年   月   日

	就讀班級
	　年   班
	性別
	
	身分證字號
	

	E-mail
	
	資優班學生
	□是       □否

	家庭地址
	
	家長聯絡電話

(緊急聯絡電話)
	（O）

	
	
	
	（H）

	
	
	
	(手機)

	三、 近一年之特殊表現、本身具備之特殊專長、教師推薦表
(本表若空間不足可自行另函書寫，描述請以報名本活動相關事蹟或學生相關潛能為主)

	　　

	家長

同意書
	    茲同意本人子弟             參加 貴校辦理之『臺北市資賦優異教育方案小小黑光魔法師』活動，願自行維護子弟上下學之安全，並遵守學校及指導老師之規定參與課程活動。如有因不接受輔導而發生違規情事及意外事件者，將由本人自行負責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99 年    月    日

	備註
	請於 5 月 19 日(三)16：00前將報名資料送至學生就讀學校特教組或承辦人員處。若對課程有疑問可洽臺北市吉林國小特教組陳紀恩老師。電話：2521-9196分機833。或資優班倪慧喜老師（分機843）。

	審核結果

(吉林國小填寫)
	· 錄取

· 備取(  )

□不錄取  
	說明
	
	核章
	


臺北市立吉林國小九十九年度區域性資賦優異教育方案

『小小黑光魔法師』學校團體報名表
學校名稱：_________國小    聯絡人：           聯絡電話:

	編號
	學生姓名
	班級
	性別
	聯絡

電話
	98學年上學期度藝術與人文領域成績
	特殊表現、專長、興趣

	
	
	
	
	
	□是否達全學年前7%
（   ）分
	□近一年對藝術表演或創作有具體表現者。
□具備其他特殊才藝者。
□對藝術表演或創作有興趣且經教師推薦者。

	
	
	
	
	
	□是否達全學年前7%
（   ）分
	□近一年對藝術表演或創作有具體表現者。
□具備其他特殊才藝者。
□對藝術表演或創作有興趣且經教師推薦者。

	
	
	
	
	
	□是否達全學年前7%
（   ）分
	□近一年對藝術表演或創作有具體表現者。
□具備其他特殊才藝者。
□對藝術表演或創作有興趣且經教師推薦者。

	
	
	
	
	
	□是否達全學年前7%
（   ）分
	□近一年對藝術表演或創作有具體表現者。
□具備其他特殊才藝者。
□對藝術表演或創作有興趣且經教師推薦者。

	
	
	
	
	
	□是否達全學年前7%
（   ）分
	□近一年對藝術表演或創作有具體表現者。
□具備其他特殊才藝者。
□對藝術表演或創作有興趣且經教師推薦者。

	
	
	
	
	
	□是否達全學年前7%
（   ）分
	□近一年對藝術表演或創作有具體表現者。
□具備其他特殊才藝者。
□對藝術表演或創作有興趣且經教師推薦者。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

單位主管： 

註：
1. 煩請於99.5.21前，將學校團體報名、學生個人報名表、相關佐證資料影本、教師推薦信函等以連絡箱方式送達吉林國小特教組組長陳紀恩。
2. 各校相關表件，如有教學檔案或評鑑等相關需求，請自行影印留底再寄出。

3. 聯絡電話：25219196轉833  傳真電話：2561886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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